	  中 央 研 究 院                  約 聘 僱 人 員 考 核 紀 錄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
	受考人
	姓 名：
	職 稱：
	1. 任現職時間：

	工 作

項 目
	

	項

目
	細

目
	考   核   標   準
	單項評分

（內含獎懲分數）
	總

分
	具 體 事 蹟

（考核九十分以上或

六十分以下者務請填註）

	工

作
60

％
	質
量
	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多寡。
	1–12分
	
	
	

	
	效
率
	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、執簡馭繁、提高效率。
	1–12分
	
	
	

	
	負

責
	能否任勞任怨勇於負責。
	1–12分
	
	
	

	
	勤

勉
	能否認真謹慎熱誠任事不遲到早退。
	1–12分
	
	
	

	
	協
調
	能否配合全盤業務進展加強聯繫和衷共濟。
	1–12分
	
	
	

	品

德

操
守
20

％
	品
德
	廉潔自持予取不茍大公無私正直不阿、敦厚謙和謹慎懇摯。
	1–10分
	
	
	

	
	操
守
	是否忠於國家及職守，言行一致、誠實不欺。
	1–10分
	
	
	

	主
管

總

評
20

％
	配合團隊工作精神。
	1–10分
	
	
	

	
	其他（自訂）
	1–10分
	
	
	

	 綜合考評
	

	考核結果
	續聘（六十分以上）
	
	不續聘（不滿六十分）
	

	　直　考

　屬　評

　長  簽

　官　章
	
	　單　 核

　位   閱

　主   簽

　管　 章
	　


